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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地政) 

 

科目：民法物權編概要 

一、甲之 A地與乙之 B地相比鄰，甲誤拿丙之木料及樹苗，在 B地

上興建成和式 C 屋，種植成 D 大樹。試問：C、D 所有權誰

屬？丙對甲、乙得分別主張何種權利？ 

 

(一)C 屋、D 樹之所有權歸屬，分述如下 

1.甲取得 C 屋所有權： 

(1)依民法第 814 條規定，加工於他人之動產者，其加工物之所有

權，屬於材料所有人。但因加工所增之價值顯逾材料之價值

者，其加工物之所有權屬於加工人。 

(2)又依民法第 66 條第 1 項規定，稱不動產者，謂土地及其定著

物。再依最高法院 63 年第 6 次民庭決議意旨，所謂定著物，係

指非土地之構成部分，繼續附著於土地，而達一定經濟上目

的，不易移動其所在之物而言。凡屋頂尚未完全完工之房屋，

其已足避風雨，可達經濟上使用目的者，即屬定著物，並由出

資興建者原始取得所有權。 

(3)準此，甲誤拿丙之木材，在鄰人乙之 B 地興建和式 C 屋，因加

工所增之價值顯逾材料之價值者，由加工人甲取得所有權；並

於 C 屋達於足避風雨，可達經濟上使用目的者，即屬定著物，

而由出資興建之甲取得其 C 屋所有權。 

2.乙取得 D 大樹所有權： 

依民法第 66 條第 2 項規定，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者，為該

不動產之部分。準此，甲誤拿丙之樹苗，在鄰人乙之 B 地種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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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大樹，樹苗因附合成為 B 地之重要成分，應由 B 地所有人乙取

得樹苗之所有權。 

(二)丙得對甲、乙主張之權利，分述如下 

1.丙得對乙主張： 

(1)依民法第 811 條規定，動產因附合而為不動產之重要成分者，

不動產所有人，取得動產所有權。又依同法第 816 條規定，因

前五條之規定而受損害者，得依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償

還價額。再依民法第 182 條第 1 項規定，不當得利之受領人，

不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其所受之利益已不存在者，免負返還

或償還價額之責任。 

(2)又依實務見解可知，所謂強迫得利，是指受益人似擴張其所有

權之內容，惟實質上確是違背受益人之意思，而無增益所有權

之效能，甚或有害其所有權之行使，而認受益人未受有利益，

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182 條第 1 項規定，主張所受利益不存在，

而無須負不當得利之返還義務。 

(3)準此，甲誤拿丙之樹苗，在 B 地上種植成 D 大樹，乙因而取得

樹苗所有權，並負有準用不當得利償還價額之義務；惟乙取得

樹苗所有權實是甲之侵權行為所致，已背於乙之主觀計畫，是

屬強迫得利，應認乙未受有利益而依上開規定免負償還責任。 

2.丙得對甲主張： 

(1)依民法第 179 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

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

者，亦同。甲誤拿丙之木料及樹苗，在 B 地上興建成和式 C

屋，種植成 D 大樹，甲因而受有所有權之利益，致丙受有損

害，丙得向甲主張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 

(2)又依民法第 184 條規定，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又依民法第 216 條規定，損害賠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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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

所失利益為限。 

(3)準此，甲過失誤拿之木料及樹苗已侵害丙之財產權，應填補丙

之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丙因而喪失木料及樹苗之所有權，依

上開規定，丙得向甲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二、甲將 A 地設定典權於乙後。試問：甲得否在典權存續中，復將

A地設定下列物權於丙？ 

(一)抵押權 

(二)地上權 

 

典權存續期間，得否設立抵押權、地上權，涉及物權排他效力之議題，

如兩種物權之性質並非不能相容，即得存在於同一標的物，分述如下： 

(一)典權存續期間，得再設立抵押權 

1.依民法第 911 條規定，稱典權者，謂支付典價在他人之不動產為

使用、收益，於他人不回贖時，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之權。蓋典

權占有他人之不動產而為使用、收益之用益物權。 

2.又依釋字第 139 號意旨，按典權乃支付典價，占有他人之不動

產，而為使用收益之權，與抵押權係不移轉占有，擔保債務之履

行而設之擔保物權，其性質並非不能相容。不動產所有人於同一

不動產設定典權後，其所有權尚未喪失，在不妨害典權之範圍

內，再與他人設定抵押權，民法物權編既無禁止規定，自難認為

不應准許。 

3.準此，典權為支付典價，占有他人之不動產，而為使用收益之

權；而抵押權屬非移轉占有之擔保物權，二者性質上相容，得存

在於同一標的物上。故甲將 A 地設定典權於乙後，仍得復將 A 地

設定抵押權於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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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立典權後，不得再設立地上權 

1.依民法第 832 條規定，稱普通地上權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

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土地之權。 

2.又依釋字第 408 號意旨，民法第八百三十二條規定，稱地上權

者，謂以在他人土地上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其

土地之權。故設定地上權之土地，以適於建築房屋或設置其他工

作物為限。 

3.準此，典權為支付典價，占有他人之不動產，而為使用收益之

權；而地上權亦屬興建建築物或工作物而使用他人土地之用益物

權，二者性質不相容，不得存在於同一標的物上。故甲將 A 地設

定典權於乙後，不得復將 A 地設定地上權於丙。 

三、甲、乙、丙三人共有一宗 A 建地，應有部分登記各三分之一，

甲未經乙、丙之同意將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於丁。試問： 

(一)甲、乙、丙逕自協議分割 A地，丁之抵押權是否受影響？ 

(二)丁實行抵押權拍賣 A 地，甲、乙、丙之協議分割是否受影

響？ 

 

(一)甲、乙、丙逕自協議分割 A 地，丁之抵押權不受影響 

1.甲得單獨決定將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予丁： 

依民法第 819 條規定，各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又依

釋字第 41 號意旨，共有之房地，如非基於公同關係而共有，則各

共有人自得就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故甲得未經其他共有人同

意，而將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予丁。 

2.丁之抵押權不受影響： 

(1)依民法第 824-1 條規定，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

行之。應有部分有抵押權或質權者，其權利不因共有物之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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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影響。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權利移存於抵押人或出質

人所分得之部分： 

A. 權利人同意分割。 

B. 權利人已參加共有物分割訴訟。 

C. 權利人經共有人告知訴訟而未參加。 

(2)又依釋字第 671 號意旨，分別共有不動產之應有部分，於設定

抵押權後，共有物經分割者，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於分

割前未先徵得抵押權人同意者，於分割後，自係以原設定抵押

權而經分別轉載於各宗土地之應有部分，為抵押權之客體。 

(3)準此，甲、乙、丙雖逕自協議分割 A 地，並未經丁之同意，不

符合依民法第 824-1 條但書規定，故丁之抵押權不受影響。於

分割後，其抵押權仍存在於各分割土地之應有部分上。 

(二)丁實行抵押權拍賣 A 地後，由拍定人與人乙、丙回復共有關係 

1.依釋字第 617 號意旨，是強制執行時，係以分割後各宗土地經轉

載抵押權之應有部分為其執行標的物。於拍定後，因拍定人取得

抵押權客體之應有部分，由拍定人與其他共有人，就該不動產全

部回復共有關係，其他共有人回復分割前之應有部分，經轉載之

應有部分抵押權因已實行而消滅，從而得以維護其他共有人及抵

押權人之權益。 

2.準此，甲、乙、丙逕自協議分割 A 地，未經抵押權人丁同意分

割，因丁實行抵押權拍賣 A 地，則由拍定人與其他共有人乙、

丙，就該不動產全部回復共有關係，乙、丙並回復分割前之應有

部分。 

四、甲向乙融資借款新臺幣 500 萬元，並將其 A 地設定普通抵押權

於乙，供融資之擔保，嗣後，乙將貸款債權先後設定權利質權

於丙、丁，供貨款之擔保。試問： 

(一)丙得否任意拋棄其質權？ 

(二)乙得否任意拋棄其抵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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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丙得任意拋棄其權利質權 

1.依民法第 900 條規定，稱權利質權者，謂以可讓與之債權或其他

權利為標的物之質權。又依民法第 901 條規定，權利質權，除本

節有規定外，準用關於動產質權之規定。 

2.又依民法第 764 條規定，物權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拋棄而消

滅。前項拋棄，第三人有以該物權為標的物之其他物權或於該物

權有其他法律上之利益者，非經該第三人同意，不得為之。 

3.依上開規定之修法理由明揭，以物權為標的物而設定其他物權，

或於該物權有其他法律上利益者，如允許原物權人拋棄其權利，

則所設定之權利質權將因為標的物物權之消滅而受影響，應經第

三人同意。 

4.準此，乙將貸款債權先後設定權利質權於丙、丁，供貨款之擔

保；惟丙拋棄其權利質權，僅生丁次序昇進為第一順位之權利質

權，對丁並無任何不利益，故無須徵得丁之同意，丙得任意拋棄

之。 

(二)乙不得任意拋棄其抵押權 

1.依民法第 758 條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

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前項行為，應以書面為

之。又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3 條規定，因拋棄申請登記時，有以

該土地權利為標的物之他項權利者，應檢附該他項權利人之同意

書，同時申請他項權利塗銷登記。 

2.依上開規定可知，抵押權為財產權，權利人得自由處分或拋棄，

惟拋棄抵押權須依規定持書面辦理拋棄抵押權登記，如涉及第三

人利益者，尚須檢附其他權利人之同意書。 

3.準此，甲向乙融資借款，並將其 A 地設定普通抵押權於乙，供融

資之擔保，嗣乙將貸款債權先後設定權利質權於丙、丁，則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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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權上存有抵押權之擔保物權，如許乙拋棄抵押權，將來實行抵

押權拍賣時恐致丙、丁優先受償之利益減損，故非經丙、丁同

意，乙不得任意拋棄之。 


